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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政府機關、學校紙杯減量方案 

 

壹、前言 

國際廢棄物管理趨勢，對於物質之使用，應優先考量減少產生廢棄

物，失去原效用後應依序考量再使用，其次物質再生利用，能源回收及

妥善處理。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近年來除推動資源回收工作，亦致力於推

動減少使用一次用產品之源頭減量措施，包括 91 年及 92 年分二階段推

動「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類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策」及 95 年 7 月及 9

月推動「政府機關及學校餐廳禁用免洗餐具」已獲致減量成效。 

紙杯因具一次使用即丟之方便性，導致使用情形日益普遍，由於紙

杯製造需使用原生紙漿，而需砍伐林木，形成資源的浪費，各界迭有減

量之呼聲，本署遂列為優先減量的一次用產品，因一次用產品之減少使

用涉及民生習慣改變，非一蹴可幾，須循序漸進，誘導民眾逐步改用可

重複使用產品，將由政府機關率先實施，優先推動紙杯減量方案，並逐

步推動至民間單位。 

貳、現況分析 

一、 紙杯使用現況 

依據統計資料顯示，國內紙杯製造業者約 40 家，每年營業量約為

2,500 公噸，佔 55%；輸入業者約 20 家，其輸入量約為 2,000 公噸，佔

45%，合計國內每年使用量為 4,500 公噸，而 95 年政府機關、學校每年

紙杯使用量約為 3,500 萬個，總重約 160 公噸，約佔國內紙杯使用重量

3.5%。 

二、 政府機關紙杯使用場合 

目前政府機關於召開會議或接待洽公民眾時，多會提供飲水服務，

過去因推動辦公室做環保及環保觀念逐漸提昇，已有部分單位使用可重

複清洗杯子，但使用紙杯的情形仍然普遍存在，另有少數會提供扁紙

杯、杯水或寶特瓶礦泉水，其使用情形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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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機關召開會議或辦理訓練，於會議室或教室提供茶水予與

會人員飲用。 

（二） 基於國內特有的奉茶文化，政府機關對於洽公民眾多會提供飲

水服務或擺設飲水機提供飲水，特別是服務對象眾多者，如縣

市政府大廳或戶政事務所等，目前多使用紙杯或扁紙杯。 

（三） 如農會辦理推廣農產品推廣活動或行政單位辦理戶外宣導活

動，會使用紙杯提供產品試飲或提供杯水、礦泉水等。 

（四） 如醫院有衛生安全的顧慮，或部分場合，因可重複使用杯子製

造材質通常較為堅硬，可能被作為投擲人身攻擊之武器，有使

用上安全之疑慮，以上情形因有特殊因素，故多使用紙杯。 

三、 餐具清洗設備現況 

餐具自動洗滌設備為技術成熟之產品，且經本署致力於推動可重複

清洗餐具使用，國內目前至少有 25 家以上的公司經營餐具自動洗滌設

備的販售或租賃，經調查市售洗杯機之規格及價格，每小時自動清洗

1400 個 500 c.c.杯子，每次清洗流程 1 至 3 分鐘之設備購置成本約為 6

至 10 萬元，該設備並可以高溫進行烘乾及消毒。 

 

參、實施方案內容 

一、 適用對象範圍 

（一） 行政院所屬部會及一級機關，及其所屬機關、事業、學校，並以

行政院所屬部會及一級機關為彙辦單位。 

（二） 直轄市及各縣（市）及其所屬單位、學校，並以直轄市及各縣（市）

政府為彙辦單位。 

（三） 行政院以外之其他政府單位得比照推動，以各府、院秘書處為彙

辦單位。 

二、 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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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採取限制使用場合及分年度達成減量目標兩項方式同時實施，以達

減量目標，說明如下： 

（一） 限制使用場合 

1. 96 年 7 月 1 日起以下場合不得提供紙杯、一次用塑膠杯及包裝

飲用水：  

（1） 政府機關辦理內部會議（如主管會報、業務檢討會及報告審

查會議等）。 

（2） 政府機關所屬開放空間或服務民眾場所（如縣市政府大廳、

戶政事務所及文化中心、圖書館、醫療場所等）。 

2. 97 年 7 月 1 日起增列以下場合不得提供紙杯、一次用塑膠杯及

包裝飲用水： 

（1） 員工訓練機構（含委外辦理）。 

（2） 40 人以下之室內會議（如公聽會、業務說明會及研討會等）。 

（3） 其它於室內舉辦之集會或活動除有特殊需要者外，應以不主

動提供紙杯、一次用塑膠杯及包裝飲用水為原則。 

3. 上述不得提供紙杯、一次用塑膠杯及包裝飲用水之場合，如有必

要時，得提供扁紙杯。 

4. 前述所稱包裝飲用水係指杯水及瓶裝礦泉水。 

5. 建議於開會及訓練通知單備註欄可加註響應紙杯減量，請自備環

保杯之提醒用語。 

（二） 紙杯使用減量 

（1） 97 年紙杯使用數量至少減至 95 年使用量之 50﹪，98 年至少

減至 95 年使用量之 25﹪。 

（2） 紙杯使用減量以紙杯 95 年採購量為基準，並檢視包裝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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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採購量是否有異常增加。 

（3） 彙辦單位應於 96 年 9 月 30 日前向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提報 95

年紙杯及包裝飲用水採購數量，並於 98、99 年 1 月 31 日前

提報 97、98 年紙杯及包裝飲用水採購數量。 

（4） 紙杯及包裝飲用水採購數量提報格式及減量計算方式如附

表。 

三、 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遇有區域性缺水或發生傳染病

時，為確保飲食衛生安全及防止疫情擴散，得同意轄區內適用對象

暫時提供紙杯及包裝飲用水，並於同意後報請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備

查。 

四、 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應監督轄內適用對象方案執行

情形，並視需要至適用對象進行訪查。 

五、 適用對象之彙辦單位得針對所屬機關、學校訂定更具減量成效之方

案函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 

六、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得不定期發布新聞說明推動減量成效或將每年

實施狀況提報行政院。 

肆、預期效益 

本方案於 97 至 98 年間可有效減少 200 噸廢棄物產生，並達到社會

環境教育的目的，誘導民眾改變生活習慣，帶動民間單位減少使用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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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杯減量適用對象減量計算表 

單位基本資料 

單位名稱  填表人姓名  

填表人E-mail  填表人連絡電話  

紙杯及包裝飲用水採購數量 

 紙杯（個） 杯水（杯） 礦泉水（瓶） 

95年度（A)    

97年度（B)    

98年度（C）    

註： 1. 請於96年9月30前提報95年採購數量，並於98、99年1月31日前提報97、98年採購數量。 

     2. 紙杯使用量變化97年[(B)/(A)]應低於50％，98年[(C)/(A)]應低於25％，適用對象之彙辦單位得訂

定更具減量成效之方案函送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備查。 

     3. 行政院所屬部會及一級機關、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彙整各所屬機關、學校後統一提報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 

承辦人：               科課長：             處室主管：             機關首長：            

 


